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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政府飛行服務隊 (下稱 "飛行服務隊 ")於 1993年根據《政

府飛行服務隊條例》 (第 322章 )成立，負責為政府和有需要者提

供飛行服務，包括空中救護服務、搜索及救援、滅火、空中測

量及執法等。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，飛行服務隊機隊共有 11架
飛機，包括 4架定翼機及 7架直升機。  
 
2.  飛行服務隊的其中一項主要職責，是進行搜索及救援行

動。其負責搜救範圍涵蓋香港以南 1 300公里的大部分南中國

海。在 2014年，飛行服務隊協助進行 567次搜救行動，並使用直

升機接載 1 968人往醫院。  
 
3.  保安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從未就飛行服務隊

的遠程搜索和救援工作進行討論。不過，在2013年 5月 27日的會

議上，政府當局就飛行服務隊更換7架直升機及相關行動裝備的

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，並向委員表示，由於所有新的直升機均

會裝配各類行動設備，飛行服務隊將可同時調派更多直升機，

執行不同災難應變和離岸及夜間搜救任務。  
 
4.  在審核政府 2015-2016年度開支預算的過程中，有委員

關注到，過去數年，飛行服務隊在接獲搜索及救援召喚後到達

現場的時間目標方面，部分未能達標。政府當局解釋，飛行服

務隊的飛行任務不時受多項外圍因素影響，包括天氣、航空交

通管制、事故地點的特殊地理環境，例如高壓電纜或風切變等，

亦曾因需時轉換飛機裝備以執行不同任務，或需額外時間在飛

行前策劃飛行路線和人手安排，以致有個別行動召喚的到達現

場時間比一般情況為長。政府當局保證，飛行服務隊會繼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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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檢視其運作，包括飛機、裝備及機組人員的調配，並會在有

需要時作出調整，以應付服務需要。  
 
5.  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7月 7日的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簡

介飛行服務隊的遠程搜索和救援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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